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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57        证券简称：赢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9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公告 

关于 

 

 

一、概况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赢合科技”）于 2018

年 9月与深圳市斯科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科尔”）签署了《增资协议》。

公司以增资 4,827.00 万元的方式取得斯科尔 51%的股权。本次增资资金用于协同

提升斯科尔的经营管理规模。根据《增资协议》约定，斯科尔原股东就增资后的

业绩作出了承诺。 

斯科尔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电子烟、烟弹、雾化器及其他电子烟配件，

业务涵盖代工和自主品牌的电子烟，主要销往海外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斯科

尔在电子烟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在 2020年全球疫情的影响下，海外

市场业务受阻，对斯科尔 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造成直接影响。但长期来看，

随着全球市场的复苏及斯科尔目前的订单状况，斯科尔业绩成长性将逐步得到释

放，预计 2021年业绩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鉴于上述情况，基于新冠疫情对

斯科尔业绩阶段性的影响及对斯科尔前景的看好，经协商，公司、斯科尔与业绩

承诺方拟签订《补充协议书》，对《增资协议》中业绩承诺事项进行调整。 

2021年 2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二、原业绩承诺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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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科尔原股东董申恩等承诺斯科尔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经

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000 万元、10000 万元、20000 万元。 

2、若斯科尔在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任一年度当年实际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小于当年承诺净利润数，董申恩等原股东应根据净利

润补偿公式计算补偿金额。补偿公式为： 

当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3333万元—已补偿金额。 

若根据本款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等于（≤）0 时，则无需

补偿。 

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董申恩等原股东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最大现金补偿总计

不超过 3333万元。 

3、当年超额应奖励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实现净利润数-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承诺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3333 万元-

已奖励金额。 

若根据本款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当期应奖励金额小于等于（≤）0 时，则无需

奖励。 

三、承诺业绩实际完成情况 

斯科尔 2019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5,272.02 万元，低

于承诺数 6,000万元，深圳斯科尔 2019年经营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数。斯科尔

原股东应补偿的金额为人民币 673,988.55元。 

2020 年 8月 20 日，公司收到董申恩向公司缴纳的现金补偿款 673,988.55

元。斯科尔原股东遵照协议约定对 2019年度深圳斯科尔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已

履行完毕。 

四、补充协议书的主要条款 

公司、斯科尔与业绩承诺方拟就《增资协议》中业绩承诺方向公司作出的业

绩承诺等事宜，达成变更约定如下： 

甲方：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斯科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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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股东）：董申恩（股东一）；陈细凤（股东二）；蒋晓林（股东三）；

杨岗（股东四） 

以上股东一、股东二、股东三及股东四统称“丙方”或“股东”。 

1、延长承诺期 

丙方承诺斯科尔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6000万元、2800万元、10000万元和20000万元；四年实现的累积承诺

净利润数不低于3.88亿元。 

2、变更补偿方式 

（1）2020年度或 2021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若斯科尔在 2020 年度或 2021年度中任一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率（计算公式

为：业绩承诺完成率=当年实际净利润数÷当年承诺净利润数×100%）未满 100%

时，丙方应当向甲方承担如下业绩补偿义务： 

若斯科尔在 2020年度或 2021年度中的任一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达到 85%但

未满 100%的，则丙方暂不进行业绩补偿。 

若斯科尔在 2020 年度或 2021 年度中的任一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未满 85%

的，则丙方应就该年度未完成净利润对甲方进行业绩补偿，当年应补偿金额计算

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金额=（当年承诺净利润数×85%-当年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

诺期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3333万元 

（2）2019年度、2020 年度、2021年度及 2022年度的最终业绩承诺补偿义

务 

若斯科尔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累积业绩承诺完

成率（计算公式为：累积业绩承诺完成率=业绩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数的总和÷业

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100%）未满 100%时，丙方应当承担最终业绩补

偿，最终应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最终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业绩承诺期实际净利润

数的总和）÷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3333万元-已补偿金额。 

为避免歧义，前述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为人民币3.8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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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根据本款上述计算公式计算最终应补偿金额小于等于（≦0）时，则丙方

无需继续补偿。丙方承诺期限内向甲方支付的最大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3333万

元。 

丙方各股东承担补偿计算比例如下： 

股东一董申恩和股东二陈细凤共承担2222万相对应的补偿金额，股东三蒋晓

林和股东四杨岗共承担1111万相对应的补偿金额（其中股东三蒋晓林承担1111

万相对应的补偿金额的三分之二，股东四杨岗承担1111万相对应的补偿金额的三

分之一）。 

丙方各股东承担补偿义务由股东一董申恩统筹，补偿义务人各自对本协议项

下的补偿义务不承担连带责任。 

3、变更超额奖励方式 

若斯科尔在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累积业绩承诺完成率

超过100%时，甲方将对股东一董申恩或股东二陈细凤实行业绩超额奖励，总奖励

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超额奖励总金额=（业绩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数的总和-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

数的总和-业绩承诺期补偿金额的总和）÷业绩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

3333万元-已奖励金额。 

若根据本款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累计应奖励金额总额小于等于（≦0）时，则

无需奖励。 

4、依前述约定，若需对甲方进行补偿，丙方应在每年9月30日前，将当年应

补偿金额或最终应补偿金额的对应款项转至甲方账户。如未按期完成补偿，丙方

应自违约开始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的贷款利率，计算、赔偿甲

方相应利息损失。 

5、本补充协议作为《增资协议》的补充约定，取代甲方与任一丙方于本补

充协议签署前就利润承诺及业务补偿与超额奖励安排达成的其他任何协议或承

诺；如本补充协议与《增资协议》发生冲突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本补充

协议没有约定的部分，以《增资协议》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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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承诺调整的合理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调整是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全球大爆发不可抗力的客观因

素影响下，同时考虑各方实际情况，本着对公司和全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协

商，同意调整斯科尔有关业绩承诺和补偿事项。 

2、斯科尔为电子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公司，经过多年的

发展，在电子烟领域形成了一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全球市场的复苏及斯科尔目

前的订单状况，斯科尔业绩成长性将逐步得到释放，预计 2021年业绩将保持良

好的增长态势。 

3、本次调整后的业绩承诺方案累计承诺金额高于原承诺金额。本次调整体

现了公司经营管理层及斯科尔原股东和经营管理团队的信心，有利于消除短期不

可抗力的客观因素对业绩的扰动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稳定斯科尔产业

经营和未来业绩，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

影响，从长远看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有利于斯

科尔和公司的发展，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及长远利益，调整事项涉及的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业绩承诺方案的调整。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调整业绩承诺是根据目前客观情况作出

的调整，从长远看更有利于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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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